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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公告编号：2011－00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116 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徐井宏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6 名实到 6 名，符合《紫光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以 6 票全票赞成，做出如下决议： 

一、 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推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徐井宏先生、李勇先生、赵伟国先生、齐联先生、王立彦先生

和刘卫东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立彦先生和刘卫东先生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后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进行选举。（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 1）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提名（相关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2）。 

二、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05 年度股东大会修订）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电子工程施工；

综合布线工程；承接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的施工；承包工程施工；设备

安装 3 级；环境管理体系咨询；擦窗机、纯净水的制造和销售；擦窗机安装、调试

及维修；生产、销售笔记本电脑；制造医疗器械；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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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销售医疗器械；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

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中介服务；生产计算机、软件；

委托加工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广播电视设备（不

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玩具、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产品；电子商务；计算机

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计算机硬件及系统的咨询服务；软件服务；企

业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

房、出租商业设施；物业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包括心理咨询等许可内容）；广告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测绘服务；电脑动画设计；会议及展览服务；职业培训、

单位办的培训中心（主要培训本单位、本系统职工）、外语培训教育、电脑培训；从

事文化经纪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上述修改将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议案一和议案二需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通过关于总裁变动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股东另有任用，李志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董事会聘任齐

联先生为公司总裁。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相关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3） 

四、 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议案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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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井宏：男，48 岁，工学硕士，研究员；曾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长办公

室副主任，行政事务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总务长，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裁；现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井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李勇：男，50 岁，博士，副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大学化

学系党委书记，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党委副书记；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勇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伟国：男，44 岁，工学硕士；曾任北京布劳森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紫光集

团自动化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北京同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健坤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紫光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赵伟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齐联：男，44 岁，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清华紫光集团

测控公司副总经理，清华紫光集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企划

部、证券投资部部长、投资总监，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裁；现任紫

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董事会秘书。齐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立彦：男，54 岁，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

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评论》主编，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CPA）、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会员，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和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立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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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刘卫东：男，44 岁，法律硕士，律师；曾在北京市民正律师事务所等任职；现

任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

西城区律师协会业务指导与培训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刘卫

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2：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的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审阅各位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一致认为徐井宏先生、李勇

先生、赵伟国先生、齐联先生、王立彦先生和刘卫东先生等候选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任职资格合

法。公司董事会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徐井宏先生、李勇先生、赵伟国先生、齐联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同意王立彦先生和刘卫东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选举。 

独立董事：王立彦、王少兰  

                                      2011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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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总裁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的关于总

裁变动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因公司控股股东另有任用，李志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董事会聘任齐

联先生为公司总裁。 

经审阅齐联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一致认为齐联先生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任职资格

合法。公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齐联先生为公司总裁。 

 

 

 

独立董事：王立彦、王少兰  

                                      2011 年 6 月 7 日 

 


